
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423180300
賠償收入 3 承辦單位 新北分署秘書室

-0423180301
-一般賠償收入

依據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依據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 依據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依據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等之賠償收入。 依據合約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1 3

0400000000

罰款及賠償收入

31

0423180000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

31

0423180300

賠償收入

本年度預算數係廠商違約逾期交貨之賠償收入。1

0423180301

一般賠償收入 3

1



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523180300
使用規費收入 2 承辦單位 新北分署秘書室

-0523180305
-資料使用費

依據規費法等規定辦理。係民眾閱卷影印費等之收入。 係民眾閱卷影印費等之收入。依據規費法等規定辦理。係民眾閱卷影印費等之收入。 依據規費法等規定辦理。依據規費法等規定辦理。係民眾閱卷影印費等之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民眾閱卷影印費等之收入。 依據規費法等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2 2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21

0523180000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

21

0523180300

使用規費收入

本年度預算數係民眾閱卷影印費等收入。1

0523180305

資料使用費 2

2



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723180100
財產孳息 192 承辦單位 新北分署秘書室

-0723180101
-利息收入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7條等相關規定辦理。係專戶存款之孳息收入，依年息0.17%估列。係專戶存款之孳息收入，依年息0.17%估列。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7條等相關規定辦理。係專戶存款之孳息收入，依年息0.17%估列。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7條等相關規定辦理。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7條等相關規定辦理。係專戶存款之孳息收入，依年息0.17%估列。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專戶存款之孳息收入，依年息0.17%估列。 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第27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3 192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1921

0723180000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

1921

0723180100

財產孳息

本年度預算數係專戶存款之孳息收入。1

0723180101

利息收入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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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0723180600
廢舊物資售價 15 承辦單位 新北分署秘書室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出售廢舊物品等之收入。 依據國有財產法及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

估價作業程序等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3 15

0700000000

財產收入

151

0723180000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

15 本年度預算數係出售廢舊物品等收入。2

0723180600

廢舊物資售價

4



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中華民國106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預算金額
1123180900
雜項收入 38 承辦單位 新北分署秘書室

-1123180909
-其他雜項收入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
及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
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係依法所收民事債權人參與分配之執行費及借用
宿舍員工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之
收入。

係依法所收民事債權人參與分配之執行費及借用
宿舍員工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之
收入。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
及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
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係依法所收民事債權人參與分配之執行費及借用
宿舍員工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之
收入。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
及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
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
及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
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係依法所收民事債權人參與分配之執行費及借用
宿舍員工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之
收入。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一、項目內容一、項目內容 二、法令依據
係依法所收民事債權人參與分配之執行費及借用
宿舍員工按月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之
收入。

依據行政執行法第26條、強制執行法第28條之2
及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中央各機關職
務宿舍管理費收費基準等相關規定辦理。

款 金   額 說               明

金　　　　    　 額　　　　   　 及　　 　　  　 說　 　　　  　 明

項 目 節 名      稱

4 38

1100000000

其他收入

381

1123180000

行政執行署及所屬

381

1123180900

雜項收入

本年度預算數係依法所收民事債權人參與分配之執行費及

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等收入。

1

1123180909

其他雜項收入 38

5


